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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

洪梅镇河西“工改工”片区市政配套路网项目勘察 （项目名称） SXDSXC12400369 （招标编号）

的评标工作已经完成，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按规定，现将中标

候选人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情况表

1、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投标人名称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东风巷 1 号

营业执照号 91530000216525578C 注册资金（万元） 20850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邹国富

技术负责人

姓名
刘文连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矿产资源勘查；金属

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专用设备修理；仪

器仪表修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

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土

石方工程施工；矿山机械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地理遥感信息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土壤及场地

修复装备销售；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

理；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

装卸搬运；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矿业权评估服务；地质勘查

技术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资质、等级 勘察资质：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B153001025）

2、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

投标保证金

递交形式
保险电子保单

投标保证金

递交金额
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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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

日起计算 120 日。
工期

（1）勘察周期：45 个日

历天（不包含招标人进行

地形测量及勘察成果的

审核时间）。自收到经招

标人审核确定的地形测

量及地质勘察技术要求

后 25 个日历天内向招标

人提交初步勘察成果，经

招标人审核确定后 20 个

日历天内向招标人提交

正式的地形测量及勘察

报告（不包含招标人进行

地形测量及勘察成果的

审核时间）。

（2）配合服务：自取得勘

察报告备案凭证之日起，

至项目范围内所有工程

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止。

投标价（万元） 小写： 340.560711 万元 质量承诺

勘察文件质量满足国家、

广东省、东莞市相关规范

及相应工作阶段的要求，

满足设计、施工需要以及

本招标文件相关规定。

其他纳入评审评分

的承诺

（如果有）

安全承诺：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建设期内无

重大安全事故。

守合同重信用评价

情况
AAA 级重合同守信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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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李永红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职称证

（正高级工程师）
171023418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2013.2.27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
AY12530026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12.14

业绩项目名称

四环路南段（东线）两侧支路道路工程勘察

西坑工业区道路提升工程勘察

潼湖南路市政道路工程勘察

港澳青年科创园配套市政工程勘察

科创大道（规划路～山陂路）建设工程勘察

...

（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勘察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长度（跨度）M

（规模情况，如有）
完成时间

1 四环路南段（东线）两侧支路道路工程勘察 3650 2021.3.24

2 西坑工业区道路提升工程勘察 4080 2021.4.6

3 潼湖南路市政道路工程勘察 1617 2022.8.31

4 港澳青年科创园配套市政工程勘察 1114 2022.9.19

5 科创大道（规划路～山陂路）建设工程勘察 360 2021.8.19

……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等规定和国家发改委等

七部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

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

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2、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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